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聊 城 市 理 发 总店 关 于 对 理 发 师 管理 的

几 项具 体 试 行 规 定

我总店为了稳定理发服务行业的技术队伍，提高企业素质。充

汾发挥为四
月暇切民务。为生产服熟 为广大人 民群众理发服务的作用，

徽适应当前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和开拓市场服务领域的需要，本着从

埃发行业实标情况出发井举洽 戮总店原有管理理发技木人员的办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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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服务珠 如 蛛 为人 民

鑫务等指示精神，和省商业厅匆 姗 涛 公司(85)饮层字集。6

几母文件的通知规定。及聊城地区软食服务公司(86)饮业字第邪

·考文件的通知精神。参玻外省，抢。市。县服务行业三师管理办法

袭 总店经理扩大会议讨论通过.特别对
沙。二。三，四。五级理发

师做出具体规定。

一 。管理范围:凡我总店抚属理发行业正式职工，原甲、乙等

婆淡技术人员。经过地。市有关部门考核，按照正当手续报批的
一。

二 。三。四。五级理发师，并己取得业务技术职称的人员和中青年

理发技术人员。均按照总店管理规定执行。

二 。权 限范 围 :凡 我 总 店 所 属
一
，二 、三 。 四。 五 级 理 发 师 。



实行统尸领导，统一管理，冷立业务技术档案、卡片。定期字理

论，学业务、学知识、学技术，每年组织考核
一至二次，公布考

核成绩，按手续报批理发师技术之称，并按规定享受待遇。

我总店所管理的理发师和中青年理发技术人员。原则上一律

不准调出和转行。如有特殊情况，确系不能胜任本职工作需要调

出或者转行的，批准权狠为 :一。二级理发师由布公司报地、市

商业局审批、三。四级理发师由总店报市公 司转报市商业局审批。

五级理发师及中青牟理发技术人员、由总店研究意见。报市公 司

审批。

三‘收费标准召凡从外省、地稠入理发行业的中青年理发技

术职工‘须经J氢店研咒祠急、市公 司审查考核批准。展于一、二

三级理发师向总店交纳公积全五百元，
‘
四.五级理发师肉总店交

纳公积金六百元。中青年理发技术人员向总店交纳公积金七百元。

凡从我市理发行业调出的各级理发师和中青年理发技术人员

必须按规定向总店交纳一定数量的技术培训费和净噜 费.

一名一级理发师收交 二千元至二千五百元‘

一名二级理发师收交 一千五百元至二千元。

一名三级连发师收交 一千三百元至一千五百元，

一名四级理发师收交 一 千元至一千二百元。

一名五级理发师收交 八百元至一千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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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名中青年程发技术员收交六百元至沙、百元。

以上所收交的技和 料 纽费.公积金补偿费气 总店用于公共积

奎和扩大土分脚点分伺人不准健仅娜用。

有技术之称的理发师，原翔上不准离店经营。特殊情况者。除

按潞店规定伪五类收费标准外。‘适当增加技术榨闻月五至十元。红总

店办理正式手续的二 ，三级理发师被聘用 到工厂、企业。从事理发

二不作或者当教师等。在此期凤户切工资福利，医药费等.由聆用单

位血担。除此之外，每人每月向总店交纳公营费和技术培训费六十

至p百二十元，四。五级理发奔每人每月向总店交纳公营费和技术

籍训费四十匆 、十元。其他裸发技术人员参照上述规定协商执行。

如有 自行离店到工厂、企业等单位傲理发服夯工作.或者当老

硕者。总店除按照劳动纪律管理条例执行批评教育外.暗销技术取

称，追回工用具，追补应交税渝.公营费和培训费，并对共进行停

职检查.降职、降薪。除名直至开除等处分。

退休后再经营理发的职工.经总店同意办理营业执照后。饭药

几费暂停报销，暂发退休工资总额的百分之五十.并每月向总店交纳

公营费五至十五元。退休后批准再上班职工，除照发退休全和药费

外。共收入部份原则上执行四六分成。

经总店批准离店经营的和退休后再经营理发的职二 代训学员

和雇用理发技术人员的。按实标增加的人数增加税金。每人每月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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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店交纳公营费十元至十五元.

总店工作人员和各店主任。必须遵展以上规岛 并认其执行。

如因调入调出，或被外单位聆用的理发师及离店经营欲交嗽业费

技术培训费等净嗜 。发现贪污受死。吃喝等违能视定以及以权谋

私的不正之风，轻者批评教育。检查退赔损失。向职工次会未认

错误。重者撤职，降薪成者根据情况罚款.

以上具体规定，经总店经理扩大会议讨论通过.经行业党支

部同意。并向市商业练合公司备案，于一六护七六年嘴~ 月二十六

日正式试行。

以上不当之处。再行移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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聊 绒 市 理
一
发 总 店;

一 九 A 六 年 十 一 尹 井

报 . 市 商 业 缘 合 公 司 。 市 商 业 局 。

送 。 聊 抓 地 区 饮 食 服 务 公 司 ， 地 区 商 业 局 。

发 。 各 各 理 发 店 主 任 。 离 店 经 营 门 市 部 . 总 店

经 理 会 计 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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